
 — 1 — 

 

 

 
 

 

 

 

 

建政规〔2025〕11 号 

 

 

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建宁县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现将《建宁县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建宁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4 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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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减轻群众丧葬负担，保护生态环境，推行节地生

态葬法，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和民政

部等 9部门《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政部等 16

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节地生态安葬，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为价值导向，鼓励和引导城乡居民采用树葬、草坪葬、花坛葬、

骨灰深埋等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的方式安葬骨灰，使安葬

活动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条  我县辖区内已运营且具备节地生态安葬条件的经

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确定为节地生态安葬定点服务单位（以下

简称定点服务单位）。 

第四条  县民政和人社局应当与定点服务单位签订节地生

态安葬服务协议。 

县民政和人社局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定点服务单位名单。 

第五条  县民政和人社局负责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的组织

实施、申请审批和业务监督，县财政局负责经费保障管理，定点服

务单位负责服务提供、受理申请、材料审核、档案管理等工作。 

第六条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的对象范围是：其近亲属（或逝

者生前意愿的受托人）在本县辖区内经营性公墓（陵园）或公益

性公墓提供的以下方式为其安葬的，经申请符合条件的每例给予

2000 元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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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埋处理：由定点服务单位将骨灰深埋（深度≥1.2 米），

对开挖的墓穴自然回填、不留标识。 

（2）树葬：采用可降解容器将骨灰埋入树下（深度≥0.5 米），

占地面积≤0.5 平方米，以树为碑，不设硬质墓穴、不留坟头。 

（3）草坪葬：采用可降解容器将骨灰安置于草坪下（深度≥

0.5 米），占地面积≤0.5 平方米，草坪保持完整美观，不设硬质

墓穴和墓碑。 

（4）花坛葬：采用可降解容器将骨灰安置于花坛中（深度≥

0.5 米），占地面积≤0.5 平方米，与花卉绿植融合，花坛保持良

好景观效果，不设硬质墓穴，不单独设置明显坟头和墓碑。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的申请人应为逝者近亲属或逝者生前意

愿的受托人，对填报信息真实性、参与节地生态安葬有效性、逝

者亲属意见一致性等负责，因参与节地生态安葬所引发的亲属内

部纠纷等，相关责任由申请人自行协商和承担。逝者生前委托的

受托人代为申请的，应提供逝者生前出具并经过公证的委托书。 

第七条  申请审核审批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具体程序如下： 

（一）申请。逝者骨灰在定点服务单位安葬（放）后 60 日

内（以安葬证的日期为准），由申请人（逝者直系亲属、法定继

承人或逝者生前意愿的受托人）向定点服务单位提出申请，填写

《建宁县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批表》（见附件 1）。 

（二）审核。受理申请的定点服务单位，应当对申请人提供

的相关证件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节地生态安葬奖补

条件的，由定点服务单位负责人在《建宁县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

批表》上签注审核意见，并复印留存相关证件资料后报送县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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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社局审批。对不符合条件的，要书面通知申请人，告知原因。 

（三）审批。县民政和人社局应当对定点服务单位上报的节

地生态安葬申请审核资料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节地

生态安葬奖补条件的，由县民政和人社局分管负责人在《建宁县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批表》上签注审批意见。 

第八条  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逝者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二）逝者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三）申请人身份证和有效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四）定点服务单位提供的骨灰深埋、树葬、草坪葬、花坛

葬等节地生态葬式葬法现场图片资料。 

因特殊情况，申请人无法及时提供逝者身份证、户口簿、火

化证明的，实行告知承诺制，定点服务单位提供《申请节地生态

安葬奖补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见附件2），申请人负责承诺，

由定点服务单位向相关部门核实。     

第九条  定点服务单位应当及时将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申请

资料报县民政和人社局审批，审批后及时报县财政局核拨。 

县财政局应当根据县民政和人社局审批后提供的材料及时

拨付奖补资金。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所需经费，由县财政局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十条  县民政和人社局应当根据当年节地生态安葬奖补

资金需求情况，向县财政局提出下一年度资金需求。 

第十一条  定点服务单位负责将相关资料整理归档。档案一

式两份，原件由定点服务单位留存，复印件交县民政和人社局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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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民政和人社局和定点服务单位应建立节地生态安葬奖补

档案管理制度，由专人负责管理。 

档案资料应按照一人一档、统一编号的要求分年度进行归

档，归档的资料应当真实完整、图文清晰。 

第十二条  县民政和人社局应当加强对定点服务单位开展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业务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县民政和人社局、县财政局应当对资金拨付情况

进行检查，对发现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严肃查处。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出具虚假火化、骨灰安葬或

存放证明，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挤占、挪用、骗取、套取奖补资金。 

定点服务单位在逝者亲属领取奖补资金后，不得实施变样留

坟、立碑、骨灰再装入棺等违反奖补政策的行为。 

第十五条  定点服务单位违反本规定的，县民政和人社局有权

取消定点服务单位资格，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定点服务单位承担。 

第十六条  对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的任何单位及个人，由县民

政和人社局、县财政局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追还奖补资金。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建宁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

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5年4月30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附件：1.建宁县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批表 

2.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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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建宁县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批表 

编号:        

逝者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申请人姓名  与逝者关系  
身份

证号 
 

申请人住址

及联系电话 
  

深埋（） 元（大写） 

奖补类型 
树葬（）草坪葬（）花坛葬（） 元（大写） 

定点服务单位名称  

定点服务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民政和人社局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资料内容：1.逝者火化证明复印件；2.逝者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3.申请人身份证、经公证的委托书和有效银行卡复印件；4.申请人或定点

服务单位提供的骨灰深埋、树葬、草坪葬、花坛葬等节地生态葬式葬法现

场图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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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承诺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

单位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

话                  ，为逝者             （亲属关系或监护人）。 

根据《建宁县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本人承诺：“逝

者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

址                    ，于     年   月   日身故，家属自愿采取节

地生态的方式安葬逝者的骨灰或遗体。由于           原因，现无法及

时提供逝者            证。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核查发

现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骗取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的，将全额

退回奖补资金，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手印）     定点服务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定点服务单位与承诺人各执一份。） 

 

向相关部门信息核实结果：     年   月   日与         部门联

系，经工作人员（姓名）         信息查询，申请人承诺情况（属实、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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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县委。 

        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30 日印发 


